
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外〔2016〕3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外事工作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外事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6年11月24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6年11月24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外事工作管理规定（试行）
为加强学校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使外事工作更好地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我校具体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外事工作体制与职责
1.学校外事工作受理事会和校行政直接领导；外事处接受分管外事的校领导直接领导，是学校涉外工作及港澳台事务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和归口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校外事工作，协助学校领导积极开展外事、港澳台事务、对外交流合作，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发展。

2.外事处主要工作职责是：

    （1）制订学校有关外事、港澳台工作，以及与国（境）外学校交流合作工作方面的规章制度，制订学年度外事工作计划；
（2）负责学校与国（境）外教育组织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的协议起草、审理、签订；

（3）负责对国（境）外有合作意向的组织机构和个人进行资质审核。

（4）负责制订学校因公出国（境）访问、考察的计划，进行对外工作联络，做好因公出访团组及人员的材料审查、申报、证件办理等工作，做好出国（境）人员的外事纪律教育、礼仪教育、护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5）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国（境）外教育机构以及专家学者来我校参观、考察、访问、讲学、学术交流的接待、管理工作。

（6）负责外国文教专家的聘请、协议签订工作，协助院（系、部）做好教学管理，负责做好外籍专家的生活管理。    

（7）负责校际间开展的合作交流项目的运作管理，包括师生校际间交流、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管理。

（8）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外事方面的保密工作。
第二章 学校外事活动申报

1.凡以学校名义邀请国（境）外人员来校访问、交流或开展其他公务活动，应提前2周向外事处递交书面报告，附背景材料、接待计划及接待经费来源，经学校审核同意或报省主管部门审批后进行。活动完成后2周内，应向外事处提交活动完成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

2.若国（境）外人员自行与我校有关单位或个人联系，要求来校访问、交流或开展其他公务活动，但无需以学校名义发邀请函的，各有关教学单位须提前1周向外事处递交书面报告，附背景材料、接待计划及接待经费来源，报学校审核、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安排国（境）外人员来校访问、演讲或开展其他公务活动。

3.校外单位借用我校场地进行涉外交流活动或境外人员使用我校场地举办各类活动，校内接待单位应将活动内容和相关背景材料提前2周报外事处审核，经校领导批准后，严格按计划执行。 
第三章 外事接待

外事接待是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涉外人员要充分认识外事接待工作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全面提高接待水平，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外事接待任务。外事接待必须遵循对等和内外有别的原则，严格控制参加人员和人数，严格遵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既热情又不失国家和学校的尊严，不损害国家形象和国格，严守国家机密。 

1.校领导出席外事接待活动由外事处根据对等原则统一协调安排。

2.学校各单位、各部门应服从学校统一安排，配合学校做好外事接待工作。

3.上级指定接待或以学校名义邀请的国（境）外人员来访，费用由学校负责。重要来宾，由学校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向理事会报告后确定参加接待单位与人员。一般来宾由外事处负责接待。

4.校内各单位、各部门经批准邀请的国（境）外人员来访，其接待费用和接待工作由邀请单位负责。如需要校领导会见，应提前1周将邀请对象来访日程安排报送外事处。

5.保卫处及相关单位、部门应加强对国（境）外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保障来校的国（境）外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及时处理涉外案件。在我校举行的重大外事活动，保卫处参与接待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第四章 外事工作纪律

为保证对外交流合作健康有序地进行，学校涉外人员应遵守以下外事纪律： 

1.严格遵守国家法令和党的外事纪律及外事授权规定。忠于祖国，坚决维护国家、民族、学校的利益，不做任何不利于国家和学校的事，不说任何不利于国家和学校的话。

2.站稳立场，坚持原则，分清内外，提高警惕，警惕和防止外来渗透、颠覆、分裂等危害活动，严守国家机密，严格执行保密规定。

3.坚持“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如实反映情况，遇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

4.凡事以外国文教专家的安全为前提办理，保证其在华的权益不受侵犯。
5.尊重各国风俗习惯，遵守社会公德。

6.谦虚谨慎，不卑不亢，讲究文明、礼貌，注意服饰、仪容。

7.坚持勤俭办外事的原则，反对铺张浪费，严禁酗酒，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8.参加外事活动，言谈要有分寸，礼貌要合乎常规；进行谈判、签订协议、合同等重要活动时，要有谈话记录。

9.帮助外国文教专家或来校外籍交流人员了解武汉，了解学校，要求其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校纪，遵守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

10.严禁利用工作之便谋求私利。

本规定由学校外事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外事工作管理规定》（校发〔2011〕4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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